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九十七年度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表演藝術融入敎學專業發展研習營」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台中(三)字第0970037050D號「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經費補助要點」。

     (二)本校九十七年度地方教育輔導辦法。

二、計畫目的:

(一)建構人文藝術思考統整之學習課程，增進教師的表演知能，活化肢體與語言表達的能力。

(二)以表演藝術作為學習的橋樑，提供老師生動活潑的教學模式。

(三)透過表演藝術轉化學習環境，提供教師教學創新的思考和機會。

(四)以表演藝術連結其他領域教學，提供教師挑戰自我與彼此間相互學習的機會。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主辦單位︰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五、研討會時間︰2008年8月21日（星期四）上午8：50時至16：00時＆
              2008年8月22日（星期五）上午9：00時至16：30時   

六、研討會地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公誠樓二樓（第一會議室）、415教室、舞蹈教室（六樓）
七、參與人員︰臺北縣市教師及行政教師。
八、辦理方式與內容：（詳見附件一）
(一) 專題講座、示範教學、實務演練。

(二) 專業成長課程分組研討。

（三）教師專業對談。

（四）綜合研討。
九、參加對象、人數：臺北縣、市各國小教師80名
十、全程參與之教師，由本校核予教師進修研習時數12小時。

十一、報名方式：以學校為單位，於2008年8月13日（星期三）前上網報名。網址：http：//cte.tmue.edu.tw/電話：23113043/8331

十二、研討會所需經費由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地方教育輔導相關經費項目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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